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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8年电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
2、项目名称：泸州市中医医院2026-2028年电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采购项目
3、项目所属年度：2026年
4、项目所属分类：☑服务 □货物 □工程
5、采购预算：72万元
二、采购项目简介：
泸州市中医医院拟采购合格供应商一名，完成泸州市中医医院2026-2028年电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采购项目（电梯设备明细详见报价表）。
三、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7、本项目特殊要求：供应商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证许可项目包含：电梯安装（含维修）；许可子项目包含：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的许可等级需B级及B级以上（B级是指许可参数：额定速度≤2.5m/s，向下覆盖）。
四、维保电梯设备明细详见附件2 报价表。
五、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具备完成本项目所涉及服务内容的一切技术能力，且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需在本项目所在地（泸州市中医医院（城南院区或大山坪院区方圆10公里内）设有固定工作站点。（提供工作站点产权证明材料或租赁合同，以及工作站点内外部照片并加盖单位公章）
3、中标供应商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紧急救援、急修服务，发生电梯故障，维保人员应及时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城南院区驻场维保人员抵达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大山坪院区急救（急修）维保人员抵达时间不应超过30分钟。
  4、人员配置要求：供应商应至少委派1名项目负责人和4名维保人员服务本项目（项目负责人和维保人员不得兼任且均需具备特种设备作业证（项目代号T））。委派的维保人员应是熟悉所维护保养电梯原理、结构、性能、安全要求的，且具有相应项目资格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维保人员负责维护保养工作，确保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进行维护保养。供应商委派的维保人员至少有2名需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6点在城南院区内驻场值班。项目负责人和维保人员需在医院管理部门报备登记，且项目负责人和维保人员未经医院管理部门允许，不得随意更换。
5、供应商需具有2024年1月1日至今的2个的类似项目业绩（类似业绩是指电梯维保业绩）。
6、中标供应商需免费提供并更换的易损易耗配件清单（详见下表）。
	免费更换的易损易耗配件清单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轿厢靴衬
	19
	检修开关
	37
	层门钢丝绳组件
	54
	层门锁匙组件

	2
	对重靴衬
	20
	急停按钮
	38
	定滑轮组件
	55
	井道行程开关

	3
	保险管
	21
	带盖闸刀开关
	39
	层门门锁开关盒
	56
	厅门滑轮

	4
	厅门绳轮
	22
	深沟球轴承
	40
	防尘罩
	57
	轿门滑轮

	5
	油杯
	23
	张紧轮开关
	41
	限位开关
	58
	厅门门锁电气触点

	6
	轿门绳轮
	24
	门锁弹簧
	42
	应急灯泡
	59
	绳头组合二次保护钢丝绳

	7
	煤  油
	25
	弹簧座
	43
	螺口灯泡
	60
	消防盒

	8
	棉  纱
	26
	压缩式弹簧
	44
	轿底防振橡胶
	6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9
	井道照明
	27
	门锁凸轮开关
	45
	轿底微动开关
	62
	导轨压导板

	10
	轿厢照明灯管
	28
	三角皮带
	46
	绕线电阻
	63
	警铃

	11
	厅门滑块
	29
	轿门链条
	47
	电容
	64
	安全钳开关

	12
	按钮
	30
	门靴
	48
	
	65
	检修、急停按钮

	13
	轿厢门滑块
	31
	门防震橡胶
	49
	指示灯
	66
	缓冲器开关

	14
	上下限位开关
	32
	层门导靴
	50
	WAGO端子排
	67
	上下强迫减速开关

	15
	限速器开关
	33
	层门三角锁组件
	51
	二极管
	68
	外呼按钮

	16
	平层区域隔磁板
	34
	拉绳组件
	52
	整流器
	69
	开关门按钮

	17
	蜂鸣器
	35
	开门锁杆
	53
	拨动开关
	70
	安全继电器

	18
	警铃圆按钮
	36
	护线安装板
	

	自动扶梯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深沟球轴承
	9
	左边安全边界
	16
	蜂鸣器
	23
	按钮开关

	2
	压缩弹簧
	10
	右边安全边界
	17
	梳齿板安全开关
	24
	保险管

	3
	连接器
	11
	中央部前端安全边界
	18
	上下部裙板开关(室内/室外)
	25
	MY4继电器

	4
	锁紧螺母
	12
	中央部后端安全边界
	19
	梯级链安全开关
	26
	手提检修灯

	5
	链轮
	13
	毛毡
	20
	逆转检测开关
	27
	梳齿板

	6
	链轮主体
	14
	扶手带导向件
	21
	透镜
	28
	前端安全边界

	7
	后端安全边界
	15
	微动开关
	22
	空气过滤器罩装配
	29
	急停按钮

	8
	拨动开关
	



7、管理要求：详见《泸州市中医医院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项目考核管理办法》。
8、中标供应商在维保合同生效后一周内，对本项目涉及的电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并向采购人的管理部门出具书面的检查记录。清查本项目所涉及电梯设备的技术资料，做好维保交接工作。
9、中标供应商应当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规定完成半月维保、季度维保、半年维保、年度维保项目，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中标供应商需根据电梯的使用情况、设备状况，确认并提供全年保养计划和各项定期保养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如需调整原保养计划，应提前 7日通知采购人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整，但应保证保养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15 日。
10、中标供应商实施维护保养后的电梯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标准和电梯制造单位的技术要求。
11、中标供应商应协助医院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档案、应急救援预案。配合医院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确保应急系统运行有效。中标供应商对所保养的电梯设备按要求进行年度自检，并出具年度自检报告，自检报告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审查、检验合格后按规定归档保存。自检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2、中标供应商对所保养的电梯设备的限速器进行校验，并出具有效的校验报告。校验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3、中标供应商需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对有效服务期内的电梯设备实施年检，对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涉及中标供应商保养环节、部位的整改内容、项目及时提供免费整改。整改相关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年度定期检验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若因医院管理原因导致电梯定期检验不合格，由医院承担相应责任和电梯复检费用；若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电梯定期检验不合格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和电梯复检费用。
14、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规定，如中标供应商通过维保或者自行检查，发现电梯仅依据约定的维保内容已经不能保证安全运行，而需要改造、修理(包括更换零部件)、更新电梯时，中标供应商应向医院提供书面方案，经过双方协商，签订相关协议。
15、如果医院在涉及电梯技术上有改进需求时，中标供应商应免费提供技术上的咨询建议服务。
16、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维护保养工作分包、转包。
17、中标供应商在维护保养工作中，中标供应商工作人员不管任何原因发生人身伤亡、设备损坏或零部件丢失的概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如果因维修现场管理不善导致第三方损失概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8、因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或零配件不合格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的，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19、如果中标供应商在医院电梯出现故障时，中标供应商维保人员不能按时抵达现场处置，导致病人、职工或任何其它人员出现人身伤害引起的任何赔付，由双方同保险公司协商处理分摊。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提交医院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处理。
[bookmark: _GoBack]20、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3年内。
21、服务地点：泸州市中医医院（大山坪院区及城南院区）。
22、结算方式：每季度进行一次结算，实际结算金额=实际维保的电梯设备*对应中标单价/4-考核扣款(如有)。每次结算根据验收报告及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有效发票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应付金额的 100%。
23、未尽事宜，依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电力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自动扶梯和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制造单位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等文件要求执行。

泸州市中医医院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项目考核管理办法

一、考核考评内容
中标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管理服务工作、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应急救援保障、应急演练、疫情管控、电梯运行状况、用户反馈和投诉率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考核考评。
2、 考核考评方式
每季度考核。采取100分制度，每扣1分，即在每季度支付中标供应商维保费用中扣除500元作为处罚。单季度扣减分数达到20分以上时，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泸州市中医医院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服务项目的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三、考核考评细则
1、中标供应商相关服务人员应遵守医院规章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工作期间礼貌待人，着装规范、整洁。未做到1次扣1分。
2、中标供应商驻点值班维保人员应听从医院后勤保障部的工作安排，并且不得随意脱岗，情节严重的可直接解除合同，清洁轻微的发生1次扣2分。
3、中标供应商相关服务人员不准在工作场所抽烟、不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发现1次扣1分。
4、中标供应商相关服务人员应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主动发现、排除安全隐患。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后勤保障部相关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做到一次扣3分。
5、中标供应商的项目负责人和维保人员，无特殊原因或未经医院后勤保障部同意，不得随意更换。中标供应商擅自更换的，医院有权直接解决合同。（特殊原因是指项目负责人离职或病亡。）
6、遇到紧急救援、急修事件情况时，维保人员应及时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城南院区超过10分钟一次扣2分，超过30分钟一次扣5分；大山坪院区超过30分钟一次扣2分，超过50分钟一次扣5分。
7、维保人员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和电梯维保说明书进行维保的，每次扣3分。
8、电梯设备若发生故障应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的。普通故障应在4小时内恢复正常。电梯设备故障需更换配件时，是易损易耗件（合同约定的免费更换的配件）的，需1天内更换完成并恢复使用；是主要配件的（如电梯主板等）或需要电梯生产厂家提供技术支持的，需15天内完成维修并恢复使用。延期一次，每次扣3分。
9、未填写或如实填写维保记录的，每次扣1分；
10、中标供应商维保作业过程中不服从医院现场安全管理，未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医院有权扣除当次作业或保养的当台当月维护保养费。
11、对需要安全监护的维保作业内容，中标供应商应书面告知医院。未做到一次扣2分。
12、未按时进行日常维保的，超期2天或存在未维保造假填写维保记录的情形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并向有关主管行政部门通报情况。
13、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每个考核周期内，中标供应商维保的60台电梯的有效故障超过15次的，每超过一次扣5分。（有效故障：因电梯维护保养原因造成电梯故障。无效故障：维保时发现的故障及故障隐患、主电源停电、人为原因、暴雨、进水、爆炸等。）无效故障须在故障发生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医院提交相关证据。
14、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每个考核周期内，60台电梯发生有效困人超过3次的，每超过一次扣10分。（有效困人：因电梯维护保养原因造成电梯困人。无效困人：主电源停电、人为原因、暴雨、进水、爆炸等。）无效困人须在故障发生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医院提交相关证据。
15、中标供应商维保人员应熟悉所维保的电梯设备的原理、结构、性能、安全要求以及主要功用，并持有特种设备（电梯专业）作业证。若维保人员有未持证上岗的情形，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并向有关主管行政部门通报情况。
16、中标供应商拒不服从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医院管理部门的管理，拒不整改的情形，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
17、未尽事宜，依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电力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自动扶梯和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制造单位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等文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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